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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地方标准
黄精生产卫生规范

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黄精生产企业的选址及厂区环境、厂房和车间、设施与设备、卫生管理以及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管理、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、检验、食品的贮存和运输、食品召回及追溯管理、人员培训、记录和文件管理等的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。
本标准适用于以鲜黄精或干制黄精为主要原料，经加工制成的黄精制品的生产。
术语和定义

GB 14881-2025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 黄精

百合科植物滇黄精（Polygonatum kingianum Coll.et Hemsl.）、黄精（Polygonatum sibiricum Red.）或多花黄精（Polygonatum cyrtonema Hua）的根茎。
 黄精制品

以黄精为主要原料，添加或不添加其他辅料，经过预处理、蒸煮、干制、整型等加工工艺制成的产品，包括黄精茶、即食黄精、酒黄精、黄精膏等。

 蒸（煮）制
将通过拣选、清洗等处理后的黄精置于适宜设备内，用蒸汽或热水进行热加工处理。

 烘（晒）制
将蒸（煮）制后的黄精置于专用干燥区中，利用人工烘干或自然晾晒的方式对其进行干燥处理。

 干燥区

烘干或晾晒黄精原料、半成品的场所，依据干燥方式的不同，分为烘干房和晾晒场（房）。

选址及厂区环境

 一般要求
应符合GB 14881-2025中第3章的规定。
 场所周围

3.2.1  厂区应选择在无显著污染的区域，不得毗邻或靠近有毒有害场所、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扩散性污染源。

3.2.2  厂区周围不应选址在虫害（如鼠、蚊、蝇等）可能大量孳生的潜在场所。
 场所环境

3.3.1  路面应硬化，生产场所内应无扬尘、无积水。

3.3.2  生产区域（包括加工间、原料库房、成品库房）应与生活区域适当距离或分隔，生产区域不得豢养动物。

厂房和车间

 一般要求
应符合GB 14881-2025中第4章的规定。

 设计与布局

4.2.1  根据生产工艺的需要，设置原辅料仓库、原料处理区、蒸（煮）制区、干燥区、成型间、内包装间、灭菌间、外包装间、成品库、包材仓库等场所。

4.2.2  生产车间或内部区域应依其清洁要求程度，分为清洁作业区、准清洁作业区和一般作业区。一般作业区包括原辅料仓库、灭菌间、外包装间、成品库、包材仓库等；准清洁作业区包括原料处理区、蒸（煮）制区、干燥区等；清洁作业区包括成型间、内包装间。

4.2.3  蒸（煮）制区应具备良好的排湿通风条件。

4.2.4  晾晒场应具备地面硬化、无积水、空气流通、光照充足以及环境整洁等条件，严禁设立在公路旁、垃圾场、养殖场等污染源附近；干燥区应具备良好的排湿通风条件。

4.2.5  蒸（煮）制区与干燥区宜集中布置，形成连续的工艺单元，防止发生交叉污染。严格区分不同蒸晒次数的半成品，并有明确标识，防止批次间交叉污染。

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

蒸（煮）制区、烘干房的墙面、地面及天花板应采用耐高温、防腐蚀、易清洁的材料建造。

设施与设备

 一般要求
应符合GB 14881-2025中第5章的规定。
 设施

5.2.1  蒸（煮）制区、干燥区应配备有效的通风排湿设施，并有防止冷凝水滴落到裸露产品的防护措施。

5.2.2  晾晒场应围挡严密，配备防尘、防鸟、防虫、防鼠、防异物设施。半成品应放置在晒盘或其他容器上，避免直接接触地面。

5.2.3  干燥区应配备温湿度监测设施，必要时可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。

 设备

5.3.1  应配备烘干或低温贮存设备，防止不能及时晾晒产生霉变。

5.3.2  晾晒架（台）材质应无毒、易清洁，晾晒应离地离墙，离地高度不低于50厘米。晒盘应清洁卫生易清理、透气性好。

5.3.3  高温条件下的接触材质应耐高温，并易于清洁消毒和维护。

5.3.4  当晾晒场（房）与加工车间存在室外物理隔离时，应配备密闭结构或具有防尘功能的专用器具进行物料转运。

卫生管理

 一般要求
应符合GB 14881-2025中第6章的规定。

6.2  制定全厂的防鼠、防鸟、防虫等虫害控制计划，定期检查维护相关设施。

6.3  原料处理区、蒸（煮）制区、干燥区在生产期间每天清洁消毒保持卫生环境，防止微生物滋生。

6.4  蒸（煮）制区、干燥区生产用容器具每完成一次蒸晒后，应按规定清洗，并做到消毒晾干备用，避免不同蒸晒次数的半成品交叉污染。

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

 一般要求
应符合GB 14881-2025中第7章的规定。

 食品原料

7.2.1 原料应无霉变、虫蛀，农药残留和重金属等安全指标需符合相关标准规定。

7.2.2 鲜黄精应根据工艺需要及时进行处理，如冷藏、干燥等。定期检查质量和卫生情况，及时清理有霉变迹象的原料。

 食品辅料

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辅料应具备合格证明文件，符合相关标准规定。

 食品添加剂

使用应符合GB 14881-2025中7.3和GB 2760的相关规定。

生产过程的安全控制

 一般要求
应符合GB 14881-2025中第8章的规定。
 生物污染的控制

8.2.1  蒸（煮）制后的半成品应及时烘（晒），通过控制物料摊放厚度和翻动频率，避免物料堆积形成局部高温高湿环境，防止产品发生霉变。

8.2.2  在晾晒作业时，或脱离岗位后重新操作时，操作人员接触物料前必须进行手部清洗和消毒。
8.2.3  即食黄精制品可选择一定的灭菌方式进行终产品的微生物控制。黄精制品加工过程的微生物监控可参照附录A。

 化学污染的控制

晾晒场（房）禁止使用化学杀虫剂杀虫，采用紫外诱捕、防虫网等物理防虫。

 物理污染的控制

8.4.1  晾晒场应围挡严密，配备防尘、防异物设施。
8.4.2  半成品或成品应严禁直接接触地面。
8.4.3  应通过采取现场管理、外来人员管理及加工过程控制等措施，最大程度地降低晾晒过程中产品受到毛发、尘土、昆虫、玻璃、金属、塑胶等异物污染的风险。

 致敏物质的管理

应符合GB 14881-2025中8.4的规定。
检验

应符合GB 14881-2025中第9章的规定。
食品贮存和运输
10.1  应符合GB 14881-2025中第10章的规定。
10.2  根据黄精制品的特点选择适合的贮存和运输方式，宜配备冷藏贮存、运输设施。
10.3  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光直射、雨淋、显著的温湿度变化，应配备温湿度监测设备，防止食品受到不良影响。

食品召回及追溯管理

应符合GB 14881-2025中第11章的规定。
人员培训
应符合GB 14881-2025中第12章的规定。
记录和文件管理
应符合GB 14881-2025中第13章的规定。

附录A

（资料性附录）

黄精制品加工过程中的微生物监控程序指南

A.1  黄精制品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要求见表A.1，实际生产中可根据产品特性和生产工艺技术水平等因素适当调整。

表A.1 黄精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要求

	监控项目
	建议取样点
	建议监控微生物指标
	建议监控频率a
	建议监控指标限值

	环境微生物监控
	食品接触表面
	操作人员手部、手套、工作服袖口；盛装黄精的容器、托盘内表面；直接接触物料的设备表面，如清洗槽、蒸煮设备内壁、切片机刀片等
	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
	验证清洁效果应在清洁消毒之后，其它每月一次
	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监测指标限值

	
	与食品或食品接触表面邻近的非接触表面
	设备外表面、车间门把手、控制面板等接触面
	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
	每月至少一次
	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监测指标限值

	
	加工区域内的环境空气
	干燥区等放置裸露产品的位置
	菌落总数、霉菌
	每月至少一次
	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监测指标限值

	过程产品微生物监控
	蒸（煮）制、烘（晒）制半成品
	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、霉菌、酵母
	每月至少一次
	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监测指标限值

	
	生产线末端待包装产品
	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、霉菌、酵母
	每月至少一次
	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确定监测指标限值

	a 频率调整：可根据历史数据、风险评估及季节变化（如梅雨季）动态调整监控频率。


A.2  微生物监控指标不符合情况的处理要求：各监控点的监控结果应当符合监控指标的限值并保持稳定。当出现轻微不符合时，可通过增加取样频次等措施加强监控；当出现严重不符合时，应当立即纠正，同时查找问题原因，以确定是否需要对微生物监控程序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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